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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司法盛事

國際法官協會65屆年會9月登場 擘劃憲法論壇聚焦司法獨立
與社會；（4）司法獨立與法官之言論自由
等，期與國際司法先進研討交流，展現臺

灣自由民主憲政與司法獨立之實踐，具有

重大意義。

本次論壇，英國蘇格蘭最高法院院

長兼大法官 Lord Carloway 將以「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Judicial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and Law-
Making」為題，分享其對司法獨立和政
策制定之關係見解。紐西蘭最高法院法

官暨國際女法官協會 IAWJ理事長 Susan 
Glazebrook 則以「Peeking Beneath the 
Blindfold: Responsive to Society or Caving 
to Pressure?」為題，探討司法與社會之間
的對抗與順應關係。立陶宛前憲法法院

院長暨維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法律學院

院長 Dainius Žalimas亦以「Constitutional 
Justice and Society's Reaction: tension or 
reinforcement?」為題，深入探討憲法法
院和社會之互動關係。韓國憲法法院前

大法官 Kang Il-Won 另以「Strengthen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Korea」為題，分
享其以韓國憲政視角剖析，對於強化司法

獨立之看法。

此外，來臺參與國際法官協會年會之

國際法官協會理事長 José Igreja Matos，
亦將以「Freedom of Expression of Judges 
Walking on the Line」為題，探討司法獨

【本刊訊】憲法法庭將於中華民國法

官協會 9月 16日至 21日主辦第 65屆國
際法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udges, IAJ）年會暨國際法官協會成立 70
週年活動期間，於 9月 18日與中華民國
法官協會共同擘劃國際憲法論壇，主題

擇定為「司法獨立與憲政主義」（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國際法官協會係以各國法官協會為會

員之專業、非政治性之國際組織，其核心

宗旨係維護司法獨立，促進國際間法官之

交流與合作，推進並保障人權。臺灣曾於

1999年籌辦第 42屆國際法官協會年會，
該次年會之重要里程碑即為制訂通過世

界法官憲章（The Universal Charter of the 
Judge），該憲章從包括法治國原則、外部
獨立、內部獨立、法官進用與訓練、法官

任命升遷與評鑑、法官倫理、法官懲戒及

法官保障等 8大面向，規範維護司法獨立
之重要原則。

本次國際法官協會第 65屆年會再次由
中華民國法官協會主辦，憲法論壇為該協

會慶祝 70週年之重要活動，即以「司法
獨立與憲政主義」（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為主題，從憲政主
義觀點，分為 4大面向聚焦當代司法獨
立議題：（1）司法獨立與其他國家權力；
（2）司法獨立與司法行政；（3）司法獨立

立與法官言論自由與其界限；

國際法官協會副理事長 Allyson 
Duncan，則 以「International 
Threats to the Rule of Law」闡
述來自國際或國外勢力對司法

獨立的影響。甫於第 64屆國
際法官協會以色列年會獲頒

國際法官協會司法獨立卓越貢

獻獎之波蘭法官協會理事長

Krystian Markiewicz，則將以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an 
independent tribunal or a political 
body」探討憲法法院之定位屬
性。憲法法庭許宗力審判長、黃

昭元大法官，亦將與國際嘉賓於

憲法論壇對話，深入交流研討。

憲法論壇關於司法獨立與憲政

主義之新思路與國際觀點，精彩 
可期。

藉中華民國法官協會主辦國

際法官協會之際，以司法獨立與憲政主

義之重要議題，與參與人員交流、分享經

驗，具重要意義。憲法論壇將由各國法官

院宇新風貌

最高法院外牆整修竣工 呈現公正司法意象

【本刊訊】最高法院院宇大樓於 81年
落成啟用，迄今已逾 30年，因年久失修，
多處磁磚斑駁脫落，嚴重影響同仁、洽公

民眾及行人之安全。為強化老舊建物之公

共安全，自 111年起辦理外牆整修工程之
規劃、設計及施工，於日前順利竣工。

本次整修工程以耐候型仿石材塗料代

替傳統磁磚，呈現如崗岩建築般之司法莊

嚴、沉穩意象，並搭配聚

乙烯（EPS）材質之塑形
建材，增加建築立面之線

條，於工法及材料選用上

具有輕量化、易施工、低

成本及易維護等優點。

細部設計融入司法意

象，除參考外國最高法院

建築特色，於既有建物添

加新古典主義建築樣式，

利用塑形建材特性雕刻出

石材層疊的磅礡氣勢；另

增加夜間照明，讓院宇在

光影下呈現不同風貌。此

外，將東側圍牆規劃為司法意象牆，設計

「公平正義」的裝置藝術，象徵司法的公

正無私、穩重剛正，傳達法律乃人民的依

靠，社會秩序磐石的意念；並有書法家孔

依平先生題寫詩經國風「召南‧甘棠」

及人民感念召公於甘棠樹下公正聽訟而

作甘棠詩的典故，期許司法人員聽訟執法

時，應廉明無私，實現公平正義。

協會之會員參加並由主辦單位邀請司法先

進與會參與。活動資訊詳見 https://www.
iaj2023.tw/topic/program/preview/122。

【本刊訊】因應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

行新制上路在即，司法院於 4月 27日、
5月 4日相繼召開主任調查保護官業務
聯繫會議、一審法院少年法庭庭長聯

繫會議，由少年及家事廳謝靜慧廳長主

持，就各法院與轄內少年輔導委員會針

對新制之準備作為及整備進度進行說明

及意見交流，期使新制能順利施行。

目前絕大多數法院均已陸續依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 26條第 1項或第 29條第 1
項第 3款轉介少輔會試行新制，逐步建
置行政輔導先行流程及合作方式，其中

雲林、臺東、花蓮及宜蘭地院更召開或

參與曝險少年個案研討會，促進法院與

少輔會交流及傳承輔導經驗。就 7月 1
日新制上路前已分案或該日後請求法院

之曝險事件如何處理等議題，庭長先後

提出見解與處理方案，熱烈討論並交換

意見。

為精進保護處分之執行，主任調保

官業務聯繫會議中，就少年詐欺事件保

護處分輔導之深化及資源運用，邀請臺

北、桃園、臺中地院及高雄少家法院分

享少年參與詐欺非行行為或與欠缺法

律常識、心存僥倖、同儕關係、求職不

易、社會經驗不足原因有關，並提出加

司法院召開 2聯繫會議  因應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新制
籌備新制

強前端學校教育、網絡合作及法律宣

導等預防措施，及後端司法依個案少年

之保護需求，連結相關輔導資源，從強

化同理心、培養理財觀念、提升生活技

能、職業培訓及就業媒合等面向，擬定

保護處分執行之解決方案；並有主任調

保官建議研議建立核心個案分級輔導及

再犯追蹤機制，以利分析執行成效。各

主任調保官就少年調查保護業務執行參

考手冊、新版少年事件審前調查報告之

試辦計畫，也分享實務經驗並建議。

由於各法院依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

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規定，均已建立與

轄內地方政府之二級聯繫機制，並持續

召開聯繫會議，各庭長也分享如何透過

聯繫機制協調處理少年議題（如詐欺、

幫派組織等）或整合相關福利資源，強

化保護處分之執行效益，以落實個別化

處遇之精神。

謝廳長表示，少年司法個別化處遇之

落實，須以分析各案件類型之少年特性

為基礎，進而發展輔導策略，並適時透

過意見交流建立各類案件之輔導架構，

深化個案少年之保護輔導，以落實少事

法「維護少年自我健全成長發展權」之

精神。


